湖北省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

诊断与改进复核工作方案

（2019版）

根据教育部和省教育厅关于建立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的相关要求,为做好我省高职院校2019年诊改复核工作,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复核目的
指导和督促高职院校落实质量保证主体的地位和责任，加快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建立常态化的自主人才培养质量保证机制，打造现代质量文化，不断提高师生员工的满意度和获得感，进一步提升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2、 基本原则

诊改复核工作以《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复核工作指引（试行）》（职教诊改【2018】25号）为指导，以学校实施方案为依据，以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与运行为重点。

（1） 聚焦核心要素

坚持以学校诊改工作为基础，聚焦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学生不同层面（简称五个层面）的目标与标准、监测与预警、诊断与改进的机制建设和运行情况。

（2） 关注诊改轨迹

坚持数据分析与实际调研相结合，基于学校平台数据分析，以轨迹变化为关注点，辅以实际调查研究，做出与事实相符的判断。

（3） 尊重校本特色

坚持一校一策，尊重学校历史文化和办学自主权，针对学校当前发展阶段和发展目标，引导学校科学定位、服务发展、促进就业、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彰显切实可行的校本诊改工作特色。

三、复核内容

（一）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与运行

复核目标链与标准链（简称两链）的科学性、系统性、可行性、实施情况及成效。复核五个层面“8字形质量改进螺旋”（简称螺旋）建设的科学性、覆盖面、可行性、实施情况及成效。复核学校质量文化与机制引擎（简称引擎）驱动与运行情况及成效。
1.两链打造与实施

（1）学校层面。学校发展规划是否成体系，学校发展目标是否传递至专业、课程、教师层面，目标是否上下衔接成链。学校机构职责是否明确，岗位工作标准是否建立，标准和制度执行是否形成有效机制。
（2）专业层面。专业建设规划目标、标准是否与学校规划契合，是否与自身基础适切。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标准和课程教学目标与标准是否衔接贯通，课程体系是否能支持人才培养目标与标准的达成。目标与标准是否明确、具体、可检测。
（3）课程层面。课程建设规划目标、标准是否与专业建设规划契合，是否与自身基础适切。课程教学目标与标准和课堂教学目标与标准是否衔接贯通，课堂教学是否能支持课程目标与标准的达成。目标与标准是否明确、具体、可检测。

（4）教师层面。教师个人发展目标确定是否与学校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及专业建设规划等相关要求相适切。教师是否制定有个人发展计划及与之相应的目标与标准。目标与标准是否明确、具体、可检测，与自身基础适切。
（5）学生层面。学生是否制定有个人发展计划，个人发展目标是否与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及素质教育相关要求相适切。学校是否建立指导学生制定个人发展计划的制度。

2.螺旋建立与运行
（1）学校层面。学校是否建有规划和年度目标任务分解、实施、诊断、改进的运行机制。实施过程是否有监测预警和改进机制，方法与手段是否便捷可操作。是否建立学校各组织机构履行职责的诊改制度，方法与手段是否可操作，是否有效运行。重点关注规划在年度中的执行性、工作过程管控的操作性、岗位工作诊改的自主性、目标绩效考核的激励性。

（2）专业和课程层面。是否建立专业、课程建设与课程教学质量的诊改运行制度，诊改内容是否有助于目标达成，诊改周期是否合理，诊改方法与手段是否便捷可操作。重点关注专业和课程诊改的制度化、覆盖面、主体性、科学性和有效性。

（3）教师层面。是否建立教师个人发展自我诊改制度，周期是否合理，方法是否便捷可操作。重点关注教师诊改的制度化、覆盖面、主体性、科学性和有效性。

（4）学生层面。学校是否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诊改，周期是否合理，方法是否便捷可操作。重点关注学生诊改的制度化、覆盖面、主体性、科学性和有效性。

（5）五个层面的诊断结论是否依据数据和事实获得，自我诊断报告的陈述是否明确具体，改进措施是否有效。

3.引擎驱动与成效

（1）学校领导是否重视诊改，扎实推进，师生员工是否普遍接受诊改理念，并落实于自觉行动中。 

（2）学校是否建立与内部质量保证体系相适应的考核激励制度，将考核与自我诊改相结合，体现以外部监管为主向以自我诊改为主转变的走向。

（3）各个主体的自我诊改是否逐渐趋向常态化。师生员工对学校诊改工作是否满意和有获得感。
（二）平台建设与应用
复核学校平台对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运行的支撑情况，重点复核平台的顶层设计、建设、应用及成效。

1.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平台在填报时数据是否真实，数据分析能否为学校诊改服务。

2.学校是否按智能化要求对平台建设进行顶层设计，平台架构是否具有实时、常态化支撑学校诊改工作的功能：

（1）能够实现数据的源头采集与即时采集。

（2）能够消除信息孤岛，实现数据的实时开放共享。

（3）能够进行数据分析，并实时展现分析结果。

3.学校是否按照顶层设计蓝图，扎实推进平台建设。

4.学校在数据分析和应用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

四、复核工作规程
省教育厅委托湖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简称省教科院）组织省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专家委员会（简称省诊改专委会）实施省级抽样复核。

（一）主要工作程序

1.确定复核院校。根据教育部相关工作要求和我省实际，省教育厅确定2019年省级复核院校，省教科院具体组织实施。
2.成立专家组。省教科院按照省教育厅确定的复核学校数量和规模，会同省诊改专委会组成专家组逐校实施复核工作。专家组成员一般为7-9人（另设秘书1人），分3组开展工作。

3.报送公示材料。接受本年度复核的院校于诊改复核工作开始前1周，将经过学校校园网上公示的相关材料扫描成PDF电子版报送到省教科院。省教科院进行形式审查后,由专家组秘书将材料分发到专家组每位成员。
被复核院校报送和公示材料如下：
（1） 学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与运行实施方案

（2） 学校“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

（3） 正在实施的专业建设规划

（4） 正在实施的课程建设计划

（5） 学校信息化建设规划方案

（6） 近2年学校《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

（7） 近2年学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自我诊断报告（格式见附件）
（8） 近2年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分析报告》
（9） 学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与运行相关制度
（10） 学校诊改工作报告

4.专家组初审。诊改复核专家及时网上审阅学校报送材料与信息，了解学校诊改工作状态，形成初步意见。

5.进校现场复核

（1）专家组秘书提前进校，做好准备工作。
（2）专家组进校开展现场复核工作。主要方式：

听取汇报：专家组全体成员听取如下层面的汇报。

学校诊改工作汇报：学校主要领导对本校教学诊改整体情况进行汇报（包括学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的组织架构、运行状态、经验成效、标志性成果等）。汇报时间40分钟以内。

专业诊改汇报：学校从当年招生专业中选取三分之一作为备选（专业数少于10个，则全部专业备选）。在备选专业中确定两个专业进行汇报，其中学校推荐一个专业，专家组随机抽选一个专业。专业负责人对本专业诊改情况进行汇报（包括专业建设目标、建设标准、诊改实施情况、诊断意见、改进措施、改进效果等），并提交专业诊改报告。每个专业汇报时间15分钟以内。

课程诊改汇报：学校从各备选专业中分别选取5门专业核心课程和3门公共必修课程作为备选，在备选课程中确定两门课程进行汇报，其中学校推荐一门课程，专家组随机抽选一门课程。课程负责人对本课程诊改情况进行汇报（包括课程建设目标、课程标准、课堂教学、诊改实施情况、诊断意见、改进措施、改进效果等），并提交课程诊改报告。每门课程汇报时间15分钟以内。
教师诊改汇报：人事处长汇报教师层面诊改情况，并提交学校层面教师诊改报告。同时，学校兼顾年龄结构、职称结构、专业结构等，从在职在岗专任教师中选取20名教师作为个人诊改汇报备选。专家组在备选教师中随机抽取1名教师进行汇报。教师对自身诊改情况进行汇报（包括教师发展目标、职业发展标准、诊改实施情况、诊断意见、改进措施、改进效果等），并提交教师个人诊改报告。每个汇报时间在15分钟以内。

学生发展诊改汇报：学工处长汇报学生层面诊改情况，并提交学校层面学生诊改报告。同时，学校从有毕业生的专业中选取20个班级作为学生诊改汇报备选。专家组在备选班级中随机抽取1个班级进行汇报。相关班级的班主任（或辅导员）对本班学生发展的诊改情况进行汇报（包括学生发展目标、标准、诊改实施情况、诊断意见、改进措施、改进效果等），并提交本班级学生发展诊改报告。每个汇报时间在15分钟以内。

学校信息化建设规划工作汇报：学校相关负责人对学校信息化建设的基础、成效、在教学诊改中的应用和下一步建设规划等进行汇报。汇报时间在15分钟以内。

访谈座谈：专家组成员分组参加如下层面的交流访谈，收集信息、调查核实：与校长、书记及相关校领导访谈；随机与学校管理层、执行层、教师代表等交流、座谈；随机与学生进行交流、座谈。

问卷调查：专家组在与各层面人员进行交流、访谈和座谈后，发放相应层面的调查问卷，对学校教学诊改开展情况、工作效果进行随机调查。通过足够数量的问卷调查和样本分析，了解内部质量保证体系“最后一公里”状况，获取师生员工的真实感受。

状态考察：通过查阅诊改制度文件、诊改轨迹、数据平台，现场考察学校校园环境、教学条件、专业建设、课堂教学、学生活动等，了解学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总体状态。

数据分析：通过对数据的系统分析、趋向分析、比较分析、目标适切度分析，了解学校方案实施与平台建设的实际成效。
深入研讨：与学校相关人员深入研讨重点、难点问题的成因和解决方案。

集体会诊：组内信息及时交流，组间信息及时汇集，外部信息广泛吸纳。通过会诊减少盲点、缩小偏差。

（3）专家组根据《湖北省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工作实施方案》的有关规定，形成诊改复核初步结论和《诊改复核反馈意见》初稿。
（4）专家组与学校领导层沟通确认复核结论和《诊改复核反馈意见》。

（5）召开诊改复核情况通报会。专家组长代表专家组通报该校《诊改复核反馈意见》，专家个人反馈意见与建议，并充分听取学校意见。
6.汇总复核材料。专家组整理诊改复核材料，送省教科院存档。存档材料除学校报送、公示的10种材料外，还包括：
（1）《(((学院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改复核反馈意见》
（2）专家组成员名单
（3）专家组工作日程安排表
（4）专家工作记录表

（5）湖北省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复核表

（6）专家组表决结果汇总表

（7）调查问卷汇总表

7.公布复核结论。省教科院将该校《诊改复核反馈意见》提交教育厅，教育厅审定后发文向社会公布并依据相关规定对诊改结论进行运用。

五、工作要求

1.有序工作，严守规定。复核工作严格遵循教育部诊改工作通知有关要求，坚持以促进学校诊改制度建设为重心，不得将注意力转移到对学校内部常规管理和日常教学工作的议论、评价上，不得影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并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教育部二十条要求及省委省政府、教育厅有关规定。
2.严格筛选，组建团队。专家工作组设组长1人，由熟悉高职教育规律、具有丰富教育教学与管理经验和较强组织协调能力的高校领导或专家担任。专家组组长全面负责该校考察复核的组织实施。专家组成员应是经过湖北省诊改专委会培训并取得资格的专家库人员。
3.实行回避，严肃纪律。诊改复核专家遴选实行回避制度。复核专家必须洁身自律，被确定为专家组成员后，不得擅自接受邀请参加复核学校的诊改辅导、讲座等活动。如有妨碍复核结论公正性的行为，一经查实，取消专家资格。
4.信息公开，阳光复核。省教育厅在湖北教育厅官方网站上公布复核工作相关政策文件、复核专家组名单、接受复核院校应公示材料，以及复核结论等，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5.实事求是，确保质量。各高职院校要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深入细致地开展自我诊断与改进，积极配合复核专家组的工作，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虚假、浮夸和形式主义。一旦发现学校弄虚作假行为，诊改复核结论不得为有效。

附件                   XX 学院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自我诊断报告

（参考格式）

学校名称： 

一、学校诊改工作概述
对照复核内容，概述学校在纵向两链打造，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学生五个层面的8字形质量改进螺旋建立与运行，质量文化与机制引擎驱动与成效；学校教育教学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等的总体情况，以及学校诊改工作所取得的成效（成效主要聚焦目标达成情况）与存在的瓶颈或短板。建议2000字左右。

二、学校自我诊断参考表
	诊断项目
	诊断要素
	诊断内容提示
	诊断结论
	拟采取的改进措施

	1 体系总体构架
	1.1质量保证理念
	学校定位是否准确，目标是否明确。
	
	

	
	1.2组织构架
	学校机构职责是否明确，是否建立岗位工作标准。
	
	

	
	1.3制度构架
	学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与运行的制度、标准是否系统、完整、可操作，标准和制度执行是否有有效机制。
	
	

	
	1.4信息系统
	1.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平台在填报时数据是否真实，数据分析能否为学校诊改服务。

2.学校是否按智能化要求对平台建设进行顶层设计，平台架构是否具有实时、常态化支撑学校诊改工作的功能：

（1）能够实现数据的源头采集与即时采集。

（2）能够消除信息孤岛，实现数据的实时开放共享。

（3）能够进行数据分析，并实时展现分析结果。

3.学校是否按照顶层设计蓝图，扎实推进平台建设。

4.学校在数据分析和应用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
	
	

	2 办学质量保证
	2.1 学校事业发展规划
	学校发展规划是否成体系，学校发展目标是否传递至专业、课程、教师等层面，是否上下衔接成链。
	
	

	
	2.2 组织领导
	诊断结论是否依据数据和事实获得，改进措施是否有效。
	
	

	
	2.3 校企合作
	
	
	

	
	2.4 学校管理
	
	
	

	
	2.5 办学诊改
	1.学校是否建立规划和年度目标任务分解、实施、诊断、改进的运行机制。实施过程是否有监测预警和改进机制，方法与手段是否便捷可操作。
2.是否建立学校各组织机构履行职责的诊改制度，方法与手段是否可操作，是否有效运行。
3.自我诊断报告的陈述是否明确具体。
	
	

	3 专业质量保证
	3.1专业建设规划
	专业建设规划目标、标准是否与学校规划契合，是否与自身基础适切。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标准和课程教学目标与标准是否衔接贯通，课程体系是否能支持人才培养目标与标准的达成。目标与标准是否明确、具体、可检测。
	
	

	
	3.2专业设置
	诊断结论是否依据数据和事实获得，改进措施是否有效。
	
	

	
	3.3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3.4 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3.5 专业教学团队
	
	
	

	
	3.6 专业实践条件
	
	
	

	
	3.7 专业创新发展
	
	
	

	
	3.8专业诊改
	1.学校是否建立专业建设质量诊改运行制度，诊改内容是否有助于目标达成，诊改周期是否合理，诊改方法与手段是否便捷可操作。
2.现有专业是否都按运行制度实施诊改。
3.自我诊断报告的陈述是否明确具体。
	
	

	4 课程质量保证
	4.1 课程建设规划
	课程建设规划目标、标准是否与专业建设规划契合，是否与自身基础适切。课程教学目标与标准和课堂教学目标与标准是否衔接贯通，课堂教学是否能支持课程目标与标准的达成。目标与标准是否明确、具体、可检测。
	
	

	
	4.2 课程内容
	诊断结论是否依据数据和事实获得，改进措施是否有效。
	
	

	
	4.3课程资源
	
	
	

	
	4.4课程教学
	
	
	

	
	4.5 课程诊改
	1.学校是否建立课程建设与课堂教学质量的诊改运行制度，诊改内容是否有助于目标达成，诊改周期是否合理，诊改方法与手段是否便捷可操作。
2.现设课程是否都按运行制度实施诊改。
3.自我诊断报告的陈述是否明确具体。
	
	

	5 师资质量保证
	5.1师资队伍建设规划
	教师个人发展目标确定是否与学校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及专业建设规划等相关要求相适切。教师是否制定有个人发展计划及其相应的目标与标准。目标与标准是否明确、具体、可检测，与自身基础适切。
	
	

	
	5.2专任教师
	诊断结论是否依据数据和事实获得，改进措施是否有效。
	
	

	
	5.3兼职教师
	
	
	

	
	5.4教师发展
	
	
	

	
	5.5师资诊改
	1.学校是否建立教师个人发展自我诊改制度，周期是否合理，方法是否便捷可操作。
2.所有教师是否都按运行制度实施诊改。
3.自我诊断报告的陈述是否明确具体。
	
	

	6 学生全面发展保证
	6.1育人规划
	学生是否制定有个人发展计划，个人发展目标是否与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及素质教育相关要求相适切。学校是否建立指导学生制定个人发展计划的制度。
	
	

	
	6.2成长环境
	诊断结论是否依据数据和事实获得，改进措施是否有效。
	
	

	
	6.3立德树人
	
	
	

	
	6.4 培养质量
	
	
	

	
	6.5学生全面发展诊改
	1.学校是否建立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诊改的制度，周期是否合理，方法是否便捷可操作。
2.所有学生是否都按制度实施自我诊改。

3.自我诊断报告的陈述是否明确具体。
	
	

	7引擎驱动与成效
	7.1质量文化
	学校领导是否重视诊改，扎实推进，师生员工普遍能接受诊改理念，并落实于自觉行动中。
	
	

	
	7.2考核激励
	学校是否建立与内部质量保证体系相适应的考核激励制度，将考核与自我诊改相结合，体现以外部监管为主向以自我诊改为主转变的走向。
	
	

	
	7.3诊改成效
	各个主体的自我诊改是否逐渐趋向常态化。师生员工对学校诊改工作是否满意和有获得感。
	
	

	
	7.4体系特色
	学校自身质量保证体系是否形成特色，应用效果是否好，是否能发挥辐射与影响作用。
	
	


校长（签字）：                                            年      月      日

注：1．报告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务必写实，尽量不使用形容词和副词。

2．每一项的“诊断结论”需阐明目标达成情况，尚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建议在500字左右。

3．每一项的“拟采取的改进措施”需突出针对性、注重可行性，建议在2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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